全州县凤凰镇“11·20”道路交通事故
调查报告
 
2017年11月20日11时20分许，驾驶员文衍湘驾驶湘04-BA367大中型拖拉机（搭载周建文、文衍云、王一荣、文岐权）从灌阳县沿省道303线往兴安县界首方向行驶，当行驶至省道303线11公里+600米处路段时，与对向由张鹏驾驶的桂CL1053重型自卸货车相碰撞，造成一起1死亡3人受伤及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规定，经县人民政府授权，由县安监局牵头，县监察局、交通运输局、公安局、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总工会等单位为成员，并邀请县人民检察院参加，成立了全州县凤凰镇“11·20”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车辆、驾驶员及事故现场道路基本情况
（一）车辆基本情况
1.车辆号牌：湘04-BA367，所驾车型：大中型拖拉机，车辆投保公司: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强制保险单号：20590245030017000785，车辆所有人：文衍湘。
事故发生后，经桂林琴潭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证实: 湘04-BA367大中型拖拉机，该车肇事前转向系、灯光系及喇叭于事故前符合GB7258-2012《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要求，该车制动系于事故前不符合GB7258-2012《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要求
2、车辆号牌：桂CL1053，所驾车型：重型自卸货车，所驾车辆投保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兴安支公司，强制保险单号：ANANCSOCTP17B001736D，车辆所有人：张能，住址：广西兴安县湘漓镇源河村委会大江村98号。
事故发生后，经桂林琴潭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证实:桂CL1053重型自卸货车，该车转向系、行驶系、制动系、灯光系及喇叭、车身外观于事故前符合GB7258-2012《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要求。
（二）驾驶员基本情况
1、文衍湘，男，瑶族，1969年05月0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西岭乡车洲村7号，驾车、驾驶证号码：45233219690****512，准驾车型：G，所驾车辆号牌：湘04-BA367，所驾车型：大中型拖拉机，车辆投保公司: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强制保险单号：20590245030017000785，车辆所有人：文衍湘。
2、张鹏，男，汉族，1989年11月1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西兴安县湘漓镇洲上村委会洲上村9号，驾车、驾驶证号4503251989****1216,准驾车型：B2E，所驾车型：重型自卸货车，所驾车辆号牌：桂CL1053，车辆投保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兴安支公司，强制保险单号：ANANCSOCTP17B001736D，车辆所有人：张能，住址：广西兴安县湘漓镇源河村委会大江村98号。
（三）事故现场道路基本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省道303线11公里+600米处路段，二级公路，双向两车道，中心虚线分隔，东西走向，往东为全州县石塘镇方向，往西为兴安县界首镇方向，沥青路面，道路平直，视线良好，道路全宽为8.0米，两侧路肩宽各为1.8米。
事故发生时天气为阴雨天。
二、事故经过及事故救援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17年11月20日11时30分许，文衍湘驾驶湘04-BA367大中型拖拉机搭载周建文、文衍云、王一荣、文歧权沿省道303线由东往西行驶至11公里+600米处路段时，车头与对向由张鹏驾驶的桂CL1053重型自卸货车左前侧发生碰撞，造成一起文衍湘当场死亡，周建文、王一荣、文歧权受伤及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
（二）应急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全州县公安局及县交警大队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指示县交警大队石塘中队、当地政府、120急救车辆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实施救援。第一时间抢救了受伤人员文歧权、文衍云、王一荣,120急救车送往医院治疗，经120急救车医生诊断司机文衍湘当场死亡。县委、县人民政府接报后高度重视，该起事故影响面大，要求相关部门立即成立事故调查组，依法、公平、公正对事故进行调查处理。目前，死者文衍湘已安葬，受伤人员已出院，其他善后及相关工作已得到妥善处理。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
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
（一）死亡人员情况
文衍湘，男，瑶族，1969年05月0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西岭乡车洲村7号，是湘04-BA367大中型拖拉机司机。
（二）受伤人员情况
1、王一荣,女，瑶族，1947年06月0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西岭乡车洲村7号，身份证号：4523321947****1542，系湘04-BA367大中型拖拉机乘员，受伤。
2、周建文,男，瑶族，1967年4月1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西岭乡大江洲村1号，身份证号：4523321967****1513，系湘04-BA367大中型拖拉机乘员，受伤。
[bookmark: _GoBack]3、文歧权,男，瑶族，2007年1月0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西岭乡车洲村7号，身份证号：4503322007****1538，系湘04-BA367大中型拖拉机乘员，受伤。
四、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一是文衍湘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路行驶，在事发路段雨天路滑且遇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时超车，是造成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二是文衍湘驾驶机动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扩大了本次事故的损害后果。
（二）间接原因
张鹏驾驶机动车在事发路段未在确保安全、畅通的情况下通过，是造成本次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
（三）事故性质
该起事故是负主要责任的文衍湘，驾驶非生产经营性的农用车04-BA367大中型拖拉机（合格证的名称）在机件有安全隐患（制动不合格）的情况下超载且违章超车与经营性的重型自卸货车在公共交通管理道路上通行发生的事故。经调查认为：全州县凤凰镇“11·20”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非生产安全事故。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对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由公安交警部门对文衍湘（肇事车湘04-BA367大中型拖拉机驾驶员）、张鹏（桂CL1053重型自卸货车驾驶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理。
六、事故防范措施
发生在全州县凤凰镇境内的“11·20”道路交通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带来了较大的损失，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教训十分深刻，为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排查，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特提出以下措施建议：
（一）各乡（镇）人民政府及辖区内的公安交警和道路运输部门要进一步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红线意识和责任意识，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决定和指示，加强对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监督指导，坚持以事故、民生为导向，保持高压态势，加强联合执法，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深入开展“打非治违”工作，严厉打击无牌、无证、无照驾驶机动车行为和农用车、三轮车非法载客行为，货车拉人、人货混装及超速超载行为，严防类似事故发生。
（二）进一步加大对群众安全出行的宣传教育力度，增强农村群众交通安全意识，最大限度地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赋予的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责任，组织开展专项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发挥交通安全宣传的引导和警示功能，在主要公路路口和客运站点、集市等人员密集的场所设立固定交通安全宣传栏、宣传墙、宣传交通法规和交通安全常识。利用群众身边的案例教育群众，并通过电视、广播、网络、报刊、微信和商业中心的LED广告屏等信息载体及其他各种方式，扩大宣传覆盖面，努力提高人民群众安全出行观念，增强遵守交通法规的自觉性。






全州县凤凰镇“11·20”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
2018年1月19日

